
骗钱还债,可否追缴?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

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9/2021_2022__E9_AA_97_

E9_92_B1_E8_BF_98_E5_c122_479336.htm 债权人借款给李某,

后李某将款还了。不久,公安机关以李某涉嫌诈骗为由,找债权

人追赃,说李某还的款是诈骗来的,债权人该怎么办？ 笔者认

为,要分清债权人对诈骗事宜是否知情,因为在法律上债权人取

得还款分为善意取得或恶意取得.如为善意取得,就可不追缴.

如知情,明知为赃款而接收还款,就应退赃.这一点是符合1996

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

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

还个人欠款、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，如果对方明知是诈

骗财物而收取，属恶意取得，应当一律予以追缴；如确属善

意取得，则不再追缴。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 ( 1992年8月26日 ) 

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

问题的电话答复中称,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

，对犯罪分子转移、隐匿、抵债的，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

向，一追到底，即使是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的赃款，也应

追缴 .当前有的侦查机关在追赃中就是以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为

由,来对善意债权人施压的.笔者以为,从司法解释出现的时间

及机关来分柝,一个旧的司法解释的效力与新的一个相抵触,那

么旧的一个抵触的部分应为无效. 还有一个问题,谁来确定债

权人是善意取得或恶意取得，是侦查机关,检察机关还是审判

机关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财政

部1965年12月1日（65）法研字第40号《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

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第三条关于“检察院、公安机关



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案件的赃款赃物，应该随案移送，由

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决定”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对需要

追缴的赃款赃物，通过判决予以追缴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。

那么由人民法院来认定债权人取得是否合法,才是正确的。 所

以说,在前面的案例中,债权人是善意取得还款,就不应追缴，

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生活中，合法方的权益，维护经济活动的

稳定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